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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本校為督勵學生隨時注意學業，藉以提高教學效果，特訂本要點。 

二、 抽背科目以國文及英文為主，每學期辦理 2次為原則。 

三、 抽背範圍及內容由國文及英文教學研究會討論定之，其內容應不超過現行課程標準及

所採用之教本範圍。 

四、 評審老師由校內國文及英文老師擔任。 

五、 每次抽背隨機以每班抽一號碼學生為原則，背抽中號碼學生如遇休學或請假由下一號

學生遞補。 

六、 每次抽背成績均送交任課教師登錄為平時考核成績計算。 

七、 抽背成績優異學生，由教務處製發獎狀公開頒獎以玆鼓勵。 

八、 抽背成績未盡理想想時，教務處即商請該科任課教師嚴加督導並共同研商補救辦法，

務求能達到適當水準。 

九、 本辦法呈請校長核准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